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校外企业配餐招标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校外企业配餐招标采购项目，招标人为昆

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现委托昆明市同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采用公

开招标方式确定本项目的供餐单位，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报名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两个校区：1.云光中心学校：910人：

学生 860人，教师 50人，其中：汉餐 850人，清真餐 60人。2.白鱼校点及附设幼儿园：179

人：小学学生 142人，幼儿园学生 23人，教师 14人，其中：汉餐 179人，清真餐 0人。合

计总人数 1089人：学生 1025人，教师 64人，其中：汉餐 1029人，清真餐 60人。）学生

一年在校约 180个工作日，一年合计金额约为 2173680元/年。三年合计金额约 6521040元。

2.2服务地点：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本部及白鱼校点。

2.3招标范围：为保障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师生的饮食健康和安全，提高餐

饮服务质量及食品卫生安全，进一步做好教学期间中餐校外企业配餐管理工作，按照《学校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关于加强昆明市中小学校校外供餐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监

督管理的实施意见》（昆检联发〔2019〕3号）与〈关于优化调整《加强昆明市中小学校校

外供餐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法规、文件要求，现拟采购 1家具备条件的配送餐服务

单位为学校师生供应中餐。

2.4服务周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投标人在配送期间，应接受招标

人组建的考核小组进行相关考核，考核不通过，或存在问题的未及时按要求整改，招标人

有权解除合同，且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2.5质量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

卫生规范》GB31654-2021《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

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云南省学校食堂与学

生集体供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等国家及地方现行管理规定，满足招标人的相关管理

制度要求，并确保营养餐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



2.6餐费标准：幼儿园：10元/餐/人。小学：汉餐：11元/餐/人；回餐：13元/餐/

人。

2.7中餐标准：小学两荤两素，一米饭一汤，汉餐每周提供至少 1次牛肉，两次辅食。

幼儿园两荤两素一汤一米饭，每天提供一辅食，每周末再增加一个辅食。蒸水蛋、番茄炒

鸡蛋算素菜；辅食指水果、酸奶、糕点等；每周配送不低于三次肉汤或骨头汤。

2.8配送方式：按中餐供餐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包装、运输，要求热链配送。

2.9配送时间：中餐每日上午 11点 30分以前送达。

2.10服务次数：教育教学工作期间，每天一餐。

2.11服务管理要求：学生中餐就餐到下午上学期间学生管理工作由供餐企业负责。

2.12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2.13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三.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营业执照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独立企业（事

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

文件）。

3.2资格要求：根据《关于加强昆明市中小学学校校外供餐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监督管

理的实施意见》昆检联发（2019）3号和关于优化调整《加强昆明市中小学校校外供餐管理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昆检联发〔2024〕3号），投标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包含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并具有昆明市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A级单位资格；

（2）投标人拟派往本项目的从业人员须具有健康证明；

（3）本项目以汉族餐为主，但投标人须同时提供清真餐的供餐服务并确保清真食品的

原材料采购、加工、分餐、配送等环节符合清真餐的原料、加工工艺等要求，符合少数民

族饮食习惯相关要求的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如不能同时提供清真餐供餐服务的，

本项目允许投标人将供应清真餐饮部分进行分包，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

体，分包承担主体须提供上述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食品经营许可证》并获得集

体用餐配送许可及从业人员须具有健康证明，且不得再次分包（复印件加盖公章）。中标

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3.3财务要求：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202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

告（成立未满1年的提供成立以来的资信证明或资金存款证明或财务情况说明）。

3.4投标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依法缴纳税收：投标人应提

供2023年7月至开标前任意3个月的缴税凭证（银行出具的缴税凭证或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

等的复印件）；依法免税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依法缴纳社会保障

资金：投标人应提供 2023年7月至开标前任意3个月的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

会保险缴纳清单等）；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不需要

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3.5投标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3.6信誉要求：投标人应信誉良好，参加本项目前三年内未发生过任何食品卫生安全事

故，无违纪、违法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

产状态；无因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投标人未被

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查询时间为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查询结果以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

3.7其他要求：投标人须承诺若有幸中标①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能

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并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社会信誉良好，且具备为学校供餐的其他便利

条件，能确保食品在运送过程中不变质、不变冷，卫生安全、营养美味；②对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餐费减免。

3.8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每日上午

09：00时~11：30时，下午 13：30时~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昆明市同力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昆明市新兴路中段霖岚国际 A座 9楼 913室）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公章、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获取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600.00元，售后不退。获取文件缴纳费用方式为：现金缴纳。

4.3报名成功后，招标文件将以电子版形式（格式为*PDF）发送至各投标人。招标人及

招标代理机构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投标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09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 1楼录播室（西山区海口街道中滩街）。

5.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及云采招阳电子招采交易平台

（www.ebidcn.com）上发布，我公司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

责任。

七. 联系方式

招标人：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中心学校

地址：西山区海口街道中滩街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18287807441

招标代理机构：昆明市同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新兴路中段霖岚国际 A座 913室

联   系   人：陈蓉、王吉辉、蔡艳霞

电        话：0871-63114071


